
2022年度第二期玉林城区公共租赁住房

实物配租方案

玉州区住建局2022年3、4、5月上报市住建局符合实物配租条件的保障户分别为13、52、15户，共80户。据报来数据初步统计，属重新申请直接实物配租的保障户22户，房源意向为岭塘小区的保障户12户，房源意向为上岭峒小区的保障户2户，房源意向为大南路573号小区的保障户1户，房源意向为民主中路252号小区的保障户4户，房源意向为城西的保障户为38户（其中中等偏下收入和低收入保障户及低保户共9户，外来务工保障户29户），另外杨雪梅户原来租住岭塘小区1-3-203号房，长期欠租，其租住房屋内门、水电等设施均遭不同程度严重损坏，经多方努力才逐渐交清租金，但拒绝修复损坏的设施，根据《玉林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三点“破坏或者擅自装修所承租公共租赁住房，拒不恢复原状的”，“……有前款所列行为，承租人退回公共租赁住房之日起无5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因此该户不给予配租。

鉴于城西小区房源不足的情况，经研究决定，优先安排低保户和低收入及中等偏下收入保障户共9户参与城西实物配租抽签，余下29户外来务工保障户不参与抽签。但可以选择房源充足的小区或轮候配租。
综上述参与本期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保障家庭共50户。为切实做好2022年度第二期玉林城区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工作，有效解决城镇中低收入以下家庭的住房困难问题，根据《玉林市廉租住房保障办法》、《玉林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的通知》、《玉林市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玉州区住建局报来的符合玉林城区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条件家庭户名单及房源情况，制定本分配方案。

一、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原则
（一）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和合理配租房屋资源的原则。

（二）按照自愿报名轮候配租的原则。

（三）优先配租以下人员的原则

1、军人抚恤优待对象、残疾人员、孤老人员、中低收入以下住房困难保障户；

2、租住危旧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户。

（四）对原住在公共租赁住房的保障户直接实物配租原则（原属于保障户由于不及时年审等原因不符合保障条件退出保障资格，但按市场租金仍然租住公租房，后重新申报符合保障条件22户）。

二、公共租赁住房房源情况

本次实物配租的房源地处岭塘、上岭峒、大南路573号、民主中路252号、城西共5个公租住房小区，共分配公共租赁住房共50套。其中直接实物配租重新申请的保障户22套，抽签分配公共租赁住房共28套(抽签分配房型：一厅二房18套，一厅一房 8套，单间2套,其中岭塘公租住房小区一厅二房 7套，一厅一房 5套，上岭峒公租住房小区一厅二房2套，大南路573号公租住房小区一厅二房1套，民主中路252号公租住房小区一厅二房2套，单间2套，城西公租住房小区一厅二房6套，一厅一房3套）。

三、配租家庭基本情况

根据公共租赁住房房源情况和公共租赁住房分配原则，本期轮候配租的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家庭共50户，其中保障家庭为军人抚恤优待对象、残疾人员、孤老人员的1户（A类家庭）；家庭保障人员为3人以上的10户（Ｂ类家庭）；家庭保障人员为2人的7户（C类家庭，人员组成为父女、母子，且子女年满16周岁的）；家庭保障人员为2人的3户（D类家庭）;家庭保障人员为1人的7户（E类家庭）；重新申请直接实物配租的22户。

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的办法

（一）划定配租家庭类型和配租房型进行抽签。根据配租家庭报名时意向房源地点，分五批进行，每批分别按Ａ类、Ｂ类、Ｃ类、D类、E类依次进行抽签。

第一批意向房源地为岭塘公租住房小区保障户。B类家庭共4户，抽签一厅二房房型4套，C类家庭共3户，抽签高楼层一厅二房房型3套，D类家庭共2户，抽签一厅一房房型2套，E类家庭共3户，抽签高楼层一厅一房房型3套。
第二批意向房源地为上岭峒公租住房小区保障户。B类家庭共1户，抽签一厅二房房型1套；C类家庭共1户，抽签高楼层一厅二房房型1套。

第三批意向房源地为大南路573号公租住房小区保障户。B类家庭共1户，抽签一厅二房房型1套。

第四批意向房源地为民主中路252号公租住房小区保障户。Ａ类家庭共1户，抽签一厅二房房型1套，C类家庭共1户，抽签高楼层一厅二房房型1套，E类家庭共2户，抽签单间房型2套。

第五批意向房源地为城西公租住房小区保障户。B类家庭共4户，抽签一厅二房房型4套，C类家庭共2户，抽签一厅二房房型2套，D类家庭共1户，抽签一厅一房房型1套，E类家庭共2户，抽签高楼层一厅一房房型2套。
（二）参加抽签的保障户，须按玉林市城乡房产管理所《2022年度第二期玉林城区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抽签通知书》的规定携带身份证等相关证件准时到达抽签现场抽签。逾期不到的，视为自动放弃抽签。

（三）保障户抽签抽取的房号，须当场签字予以确认。

（四）抽签过程由市住建委进行现场监督，同时整个抽签过程面对所有到场的家庭和参会人员，做到公平、公正、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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